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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自律管理规则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保障潜水打捞行业（以下简称：行业）从业

健康安全，加强行业和会员诚信建设，提升行业运行质量和

促进技术进步，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管理体系建设并有序运行

和持续发展，依据《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章程》，中国潜

水打捞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：协会）特制订本《自律管理规

则》（以下简称：规则）。 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本协会所有会员。 

第三条 本规则指导并约束协会组织实施的本行业相关

各项自律管理工作。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 

（一）协会分支机构、潜水打捞行业科技奖、专业技术

人才评价、团体标准、技术装备评价等各项自律管理工作； 

（二）潜水服务、打捞作业、水下工程检测、船舶防污

染、市政工程潜水安全作业、休闲潜水与应急救援、渔业潜

水，以及潜水培训机构等相关能力与信用评估工作； 

（三）开展并运行《会员自律公约》、《潜水打捞行业

负面清单》，以及有利保障本行业健康安全、贴近行业平均

水平的《潜水打捞行业自律价格清单》等自律管理机制。 

第四条 本规则由协会负责组织实施。  



 第 3 页 共 7 页 

第二章 自律管理原则 

第五条 根据潜水打捞市场需求与发展，为规范和提升

会员从业服务能力，确定行业自律管理的原则是： 

1.要求和督促会员遵守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，规范并引

导会员执行行规行约。 

2.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，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诉求。 

3.积极保障会员和从业人员健康安全。 

4.加强行业诚信建设、提高会员从业信用水平。 

5.倡导推进会员按自律管理要求规范从业、合法有序竞

争。 

6.加强潜水及水下施工作业安全督导与控制，有序推进

施工项目的过程管理和服务质量提升。 

7.推进新技术开发、团体标准建设和行业内技术技能培

训，促进行业技术进步。 

8.逐步完善提高行业内各项能力与信用评估工作水平。 

9.检查督导会员及从业人员执业行为，对会员违反自律

原则的行为进行约束、督导及相应处理。 

10.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自律管理要求。 

第六条 依据本规则，协会制定有利行业自律管理建设

和可持续发展的《中国潜水打捞行业自律管理体系建设规

划》
1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尚在修订编制中，待编制完成后发布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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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潜水及水下作业从业人员健康安全 

第七条 保障潜水及水下作业从业人员（以下简称：潜

水从业人员）的职业健康安全，是本行业的重要核心任务。 

第八条 会员应规范执行国家安全和劳动保护法律法

规，并依据协会潜水从业管理要求，建立潜水从业人员健康

安全和劳动保障制度，保障其健康与人身安全。 

第九条 在保障潜水从业人员职业健康安全工作中，建

立具有潜水打捞行业特色、切实可行的《潜水作业健康安全

管理体系标准》
2
，并保持其可持续运行。 

第四章 诚信建设、社会责任 

第十条 积极倡导和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和诚信建设

制度化工作，营造优良信用环境、提升综合竞争实力、促进

行业发展与文明进步。 

第十一条 会员应响应和实施行业诚信建设各项倡议和

要求，把诚信建设纳入企业发展重要目标和常态化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会员应主动参与协会号召的各项社会公益、

应急救援和军民融合活动，树立高尚的职业奉献精神和履行

社会责任意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尚在编制中，待编制完成后发布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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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运行管理、技术进步 

第十三条 依据国家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总体要求，对加

强项目运行管理、推进技术进步、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，做

出积极的创新和部署。 

第十四条 引导并开展提升行业管理和技术进步的团体

标准、管理要求和技术规范建设。建立、认证并运行《潜水

作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》。 

第十五条 加强和规范潜水从业人员技术和技能培训管

理工作，组织推进工程技术人才评价和岗位技能等级评估考

核，不断提升本行业工程项目服务、从业技术和技能水平。 

第十六条 会员应以安全管控为第一要务，加强潜水及

水下施工作业项目的过程管理，提高潜水及水下工程项目运

行质量。 

第六章 能力与信用评估 

第十七条 根据潜水打捞及各类水下施工作业市场需

求、行业自律建设和发展需要，建立完善并实施从业会员单

位的相关能力与信用评估制度，提高潜水及水下安全作业、

诚信守法、优质施工水平。 

第十七条 根据行业发展和职业人才队伍建设需要，建

立实施潜水从业人员的技术技能评估考核制度，提高潜水从

业人员的业务技术和服务技能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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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会员可根据本单位从业和发展需要，自愿申

请和参加会员单位能力与信用评估、接受潜水从业人员的技

术技能评估考核。 

第七章 自律管理运行检查指导和奖惩 

第十九条 协会依据本规则，按自律管理相关管理办法

和实施细则要求，针对运行情况组织开展定期报备查核、抽

查和服务指导。 

第二十条 会员应根据协会运行检查要求，真实客观、

定期报备企业运行动态和数据，并接受必要的检查核验。 

第二十一条 协会对会员正能量行为和先进事迹，通过

协会网站、公众媒体等渠道宣传报道，予以支持和鼓励。 

第二十二条 协会针对运行检查中了解发现的会员安全

管理、诚信操守、施工质量、违规经营和恶性竞争等明显严

重问题，经查核确认后将采用约谈告诫、通报整改、评估降

级直至劝退等方式酌情进行约束并惩处。 

第八章 附则 

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依据《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章程》

相关要求制订。与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有抵触的，以国家法

律和行政法规为准。遇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要求调整，

本规则做出相应的调整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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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自 2021 年 8月 13 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
